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青永館 6 樓無紙化會議室 

主    席：陳組長建文代理 

出席人員:：112 學年度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委員 (簽到表如附件一) 

                                                                     紀錄:楊銓興 

宣布開會：應到 19人，實到 18人，出席人數已過半，宣布開會。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承辦單位報告： 

一、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住宿學生男生 864人，女生 374人，外籍生 247人合計 1,485人。 

二、112年 8月至 12月學舍總實收住宿費計 17,402,852元， 113年 1 月至 4月學舍總實收住宿費

計 10,586,672元。 

三、 113 年度學舍預控營運（人事費、業務費等）費用 4,859,031 元，撙節管控後實支 1,537,113

元，結餘 3,321,918元，執行率：31.6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3年 1月至 4月勤益學舍收支結餘表 

經費用途 預算數 支出 餘額 備註 

人事費 3,869,200  1,175,934  1,703,647   

業務費 472,382  110,884  340,809  

業務費(一) 175,000  0  175,000  

工讀金 342,449  250,295 48,571  

合計 4,859,031  1,537,113  3,321,918 營運執行率：31.6% 

113年 1-4月總收入 10,586,672  預估年度年收約 2,100萬以上 

 

四、112學年第 2學期活動行程表: 

112學年第 2學期活動行程表 

活動名稱 預計執行月份 

住宿生座談會 
3月 14日假采風堂召開，由宋學務長主持，師生共約 200人參

加。 

球類活動 4月 10日辦理羽球比賽，合計 76人參加。 

端午粽香活動 5月 24日辦理，已報名截止。 

離宿作業 6月 24日起至 25日止。 

 

五、本校新建養浩學舍參與教育部 108 年推動新世代學生宿舍計畫中第一項，校內學生宿舍建築貸

款利息補助項目，提高補助學校新建學生宿舍之建築貸款利息之額度(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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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0 年本校與銀行貸款新台幣 1 億元(建築費)，共 20 年 40 期，本期支付利息新台幣 725,140

元，支付利息 6期合計新台幣 3,672, 071元。 

七、學生宿舍自償性債務清償統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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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前次提案執行情形：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分辨表 

項次 前次會議提案內容 執行(會辦)單位 執行情形 

1 本校「國際學人舍設置及管理要點」

擬修改網路收費，提請審議。 
生輔組 

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修正完成 

2 本校「勤益學舍管理實施細則」擬修

正條文，提請審議。 
生輔組 

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修正完成 

3 本校「學生宿舍收支管理作業要點」

擬修正條文，提請審議。 
生輔組 

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修正完成 

4 本校「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細

則」擬修正條文，提請審議。 
生輔組 

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修正完成 

會議簡報：如附件（二） 

肆、 提案討論： 

一、案    由: 本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擬修正條文，提請審議。 

說    明: 因簡化會議程序故將校外賃居工作推動小組併入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

理委員會，合併名稱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暨校外賃居工作推動委員

會。(詳如附件三條文對照表)。 

辦    法: 經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賃居工作推動小組討論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函頒實施。 

決    議: 照案通過，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二、案    由: 本校「國際學人舍設置及管理要點」擬修正條文，提請審議。 

說    明: 依據本校 112 年度學生宿舍營運情況，並配合實際作業需要，進行本要點相關

條文修正。(詳如附件四條文對照表)。 

決    議：修正後通過，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三、案    由: 本校「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實施細則」擬修正條文，提請審議。 

說    明: 依據本校 112 年度學生宿舍營運情況，並配合實際作業需要，進行本要點相關

條文修正。(詳如附件五條文對照表)。 

決    議：修正後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四、案    由: 本校「學生宿舍生活記點實施規定」擬修正條文，提請審議。 

說    明: 依據本校 112 年度學生宿舍營運情況，並配合實際作業需要，進行本要點相關

條文修正。(詳如附件六條文對照表)。 

         決    議：修正後通過，提請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伍、 臨時動議：略 

陸、 散會：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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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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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

暨校外賃居工作推動委員會設置

要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

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因簡化會議程序故將校外賃居

工作推動小組併入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合

併名稱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

生宿舍暨校外賃居管理委員會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協調相關單位、結合各項資

源運用及落實學生宿舍暨校外賃

居管理，以提供學生優良住宿環

境，並達成學生生活教育之目的，

特設置「學生宿舍管理暨校外賃居

工作推動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一、為協調相關單位、結合各項

資源運用及落實宿舍管理，以提

供學生優良住宿環境，並達成學

生生活教育之目的，特設置「學

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

賃居安全暨服務工作計畫已有

規定相關目的規定，故不將校外

賃居工作推動小組目的在併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宿舍暨

校外賃居管理委員會 

  

二、本會置委員共二十一人，包括

主任委員一人、當然委員六

人、遴選委員十四人。  

    （一）主任委員由學務長擔

任。 

    （二）當然委員由軍訓室主

任、生活輔導組組長，課外活

動指導組組長、 衛生保健組

組長、諮商輔導組組長及 

     主計室組長擔任。 

   （三）遴選委員：  

    1.工程學院、電資學院、管理

學院、人文創意學院、國際事

務處及進修部各推派代表一

人，共六人。  

    2.學生代表八人（日間學制學

生代表二人、研究生代表一

人、國際學生代表二人、 進

修部學生代表一人、學生宿舍

自治會幹部二人)。  

   （四）所有委員暨學生代表由

學生事務處於每學年初簽請

二、本會置委員共十九人，包括

主任委員一人、當然委員六

人、遴選委員十二人。 

    （一）主任委員由學務長擔

任。  

   （二）當然委員由軍訓室主

任、生活輔導組組長，課外

活動指導組組長、 衛生保

健組組長、諮商輔導組組

長、主計室組長擔任。  

   （三）遴選委員： 1.工程學

院、電資學院、管理學院、

人文創意學院及國際事務

處各推派代表一人，共五

人。 

    2.學生代表七人（日間部學

生會代表二人、研究生一

人、國際生一人、 進修部

學生一人、學生宿舍自治會

幹部二人)。  

    （四）所有委員暨學生代表

由學務處於每學年初簽請

1.因應會議整併新增進修部遴

選委員為一名及國際學生代表

由一名變二名 

2.將學務處簡稱改為全名學生

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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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學年，得

連任。 

   （五）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生活輔導組組長擔任；並置

幹事一人，由業務承辦人兼

任，負責安排議程及準備相關

資料，必要時得請學生宿舍管

理員及其他相關單位人員列

席會議。 

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學年，

得連任。 

    （五）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生活輔導組組長擔

任；並置幹事一人，由 業

務承辦人兼任，負責安排議

程及準備相關資料，必要時

得請學生 宿舍管理員及其

他相關單位人員列席會議。 

三、本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

會議，會議需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會 

三、本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

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

臨時會議，會議需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開會期程規定及議事規則不變 

  

四、本會職掌： 

 (一）綜理學生宿舍暨校外賃居安

全、輔導、服務相關工作，以

及辦法新增或修訂之協調與

建議。  

（二）學生宿舍分配、收費、管理

等相關事宜之協調與建議。  

（三）學生宿舍有關總務支援事項

之協調與建議。 

（四）其他有關學生住宿相關事項

之審議。 

(五)訂定學生校外賃居訪視目標。 

(六)審議辦理或協助學生住宿事

務有功人員推薦案。 

(七)辦理學生「賃居處所安全自主

檢核」或派員實施「賃居安全

關懷訪視」 

四、本會職掌：  

（一）學生住宿輔導相關辦法新

增或修訂之協調與建議。  

（二）學生宿舍分配、收費、管

理等相關事宜之協調與建議。 

（三）學生宿舍有關總務支援事

項之協調與建議。 

 （四）其他有關學生宿舍管理

相關事項之審議。 

  

因應校外賃居工作推動小組會

議併入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故

將其會議執掌整併一起。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修正要點程序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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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學人舍設置及管理要點」條文修正案總說明 

依據本校 112年度學生宿舍營運情況，並配合實際作業需要，進行本要點相關條文修

正，其修正內容說明如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學人舍設置及管理要點」條文逐條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國際學人舍專區位於勤益學舍7樓

及養浩學舍8樓，區分為單人房和

雙人房，入住人員床位由管理單位

分配。 

四、收費標準： 

     (一) 教師住宿: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學人舍收費標準

表 

 勤益學舍 養浩學舍 備考 

單人房月

租 

每月

10,000元 

每月

11,000元 

 

雙人房月

租 

每月

12,000元 

每月

13,000元 

 

單人房日

租 

每日

1,000元 

每日

1,100元 

住宿

未滿

10 日

以日

租採

計，

第 11

日起

以月

租採

計 。 

雙人房日

租 

每日

1,200元 

每日

1,300元 

附註 1. 入住時除提供一套床組

外，無其他房務服務。 

2. 客座教授視同本校教

師。 

3. 新聘教師入住前半年入

住 8折計費。 

4. 國外高中教師：(1)第一

三、國際學人舍專區位於勤益學舍7樓，

區分為7A、7B、7C 三區，入住人員

床位由管理單位分配。 

 

四、收費標準： 

   (一)7A區: 

每房每日住宿費 1,000 元

整，住宿價格優惠以 6-15 日

收費 6,000 元，逾 15 日未達

30 日每日加收 400 元;每 30

日收費 10,000元，逾 30日後

每日加收 330元。 

    7B區: 

     每人每月住宿費 3,000元整，

未逾 15 日以半價 1,500 元計

費，逾 15日未達 30日以一個

月 3,000元計費。 

    7Ｃ區： 

     每人每月住宿費 2,200元整，

未逾 15 日以半價 1,100 元計

算，逾 15日未達 30日以一個

月 2,200元計算。 

 

 

 

 

 

因應學

生宿舍

營運情

況，並

配合實

際作業

需要，

進行本

要點相

關條文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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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免費。(2) 第二

個月起 5折計費。 

5. 姊妹校教師：(1)第一個

月內 3折計費。(2)第二

個月起 5折計費。 

6. 如有特殊情形由主辦單

位專簽辦理。 

(二) 學生住宿(學生資格由國際

處或進修部認定): 

1. 姊妹校學生月租，養浩學舍每

人每月 2,400元；勤益學舍每

人每月 2,000元。 

2. 姊妹校學生住宿整學期，勤益

學舍 9,900元，養浩學舍

12,000元。 

3. 四人房基本價每人每日 200

元。 

4. 姊妹校學生每人每日 100元。 

5. 企業班學生-住宿滿 2個月打

8折，住宿費每日 160元。 

6. 企業班學生-住宿滿 4個月打

6折，住宿費每日 120元。 

7. 如有特殊情形由主辦單位專

簽辦理。 

     (三)各寢室電費支出每學期每間

超過 600度者須另行依電價

收費。 

     (四) 冷氣依使用者付費為原

則，每度 6元。  

    (五) 冷氣電費得以依政府公告

每五年做一次調整，以符營

運成本。 

(六)四人房須繳交宿舍網路使用

費，收費金額依使用日程計

算如下: 15 日(含)以內為

25元， 15日以上則每月收

費 50 元，一學期則收費 

225 元。 
 

 

 

 

 

 

 

 

 

 

 

 

 

 

 

 

 

 

 

 

 

 

 

(二)各寢室電費支出每學期每間超

過 600 度者須另行依電價收

費。  

(三)冷氣依使用者付費為原則，儲

值卡每度 6 元，住宿生視需

要自行購買 儲值使用。 

 (四)冷氣電費得以依政府公告調

整，以符營運成本。  

(五) 除 A 區外，B、C 區須繳交宿

舍網路使用費，收費金額依使

用日程計  算如下 : 15 日

(含)以內為 25 元， 15 日以

上則每月收費 50 元，一學 

期則收費 2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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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學人舍」住宿

規範 

四、國際學人舍於房客離開後將進行房

務清潔服務(更換床單、床被或枕

頭套等)，每次以廠商提供之金額

計(與住宿費一同繳交)，連續住房

期間若要房務清潔亦同(離舍後繳

交)，請另行通知管理室。 

七、繳費及退費 

（一）繳費標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學人舍收費標準

表 

 勤益學舍 養浩學舍 備考 

單人房月

租 

每月

10,000元 

每月

11,000元 

 

雙人房月

租 

每月

12,000元 

每月

13,000元 

 

單人房日

租 

每日

1,000元 

每日

1,100元 

住宿

未滿

10 日

以日

租採

計，

第 11

日起

以月

租採

計 。 

雙人房日

租 

每日

1,200元 

每日

1,300元 

附註 1. 入住時除提供一套床組

外，無其他房務服務。 

2. 客座教授視同本校教

師。 

3. 新聘教師前半年入住 8

折計費。 

4. 國外高中教師：(1)第一

個月內免費。(2) 第二

個月起 5折計費。 

5. 姊妹校教師：(1)第一個

月內 3折計費。(2)第二

個月起 5折計費。 

附件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學人舍」住宿

規範 

四、國際學人舍於房客離開後將進行房

務清潔服務(更換床單、床被或枕頭

套等)，一次以685元計(與住宿費一

同繳交)，連續住房期間若要房務清

潔亦同(離舍後繳交)，請另行通知

管理室。 

 

七、繳費及退費 

（一）繳費標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際學人舍收費標準表 

住
宿
日
期 

每日 6-15日 

滿 15

日

未

達 

一個

月

每

日 

30 日 

逾

3

0

日

後

每

日 

備
考 

A 區
單
人
及
雙
人
套
房 

1,000
元 

6,000
元 

400
元 

10,000
元 

330
元 

 

B 區
雙
人
套
房 

 
1,500

元 
 

3,000
元 

 

未逾

1

5

日

以

半

價

計

，

逾

1

5

日

未

達

3

0

日

以

C 區
四
人
套
房 

 

1,250 

1,100
元 

 

2,500 

2,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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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有特殊情形由主辦單

位專簽辦理。 
 

 

一

個

月

費

計

。 

D 區
四
人
套
房 

 
1,000

元 
 

2,000
元 

  

附
註 

1.為符合營運成本收費標準恕不個案處理，若
須優待貴賓可由各單位業務費轉支。 

2. 除 A 區外，B、C 區須繳交宿舍網路使用
費，收費金額依使用日程計算如下: 15 日
(含)以內為 25 元， 15日以上則每月收費 50 
元，一學期則收費 225 元。 

 

 

 

 

 

 

 

附件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實施細則」條文修正案總說明 

依據本校 112年度學生宿舍營運情況，並配合實際作業需要，進行本要點相關條文修

正，其修正內容說明如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實施細則」條文逐條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寒、暑假住宿收費標準： 

（一）寒、暑假住宿申請以「期」計

算，暑假一期繳全學期住宿費

二分之一；寒假一期繳全學期

住宿費四分之一，原住宿生毋

須另繳保證金，非原住宿生除

繳交住宿費外，另應繳納保證

金，保證金費用以總住宿金額

之 10%收費，不足 10,000 元

六、寒、暑假住宿收費標準： 

（一）寒、暑假住宿申請以「期」

計算，暑假一期繳全學期住宿

費二分之一；寒假一期繳全學

期住宿費四分之一，原住宿生

毋須另繳保證金，非原住宿生

除繳交住宿費外，應另繳保證

金 10,000元。 

 

因應學生宿

舍營運情

況，並配合

實際作業需

要，進行本

要點相關條

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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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 10,000元採計收費。 

（二）寒、暑假開始，因考試、課程、

或其他特殊原因而需延後離

宿者，以連續不中斷住宿者為

限，其住宿費從離宿規定期限

之隔日起算按日收費，每人每

日勤益學舍 100元，養浩學舍

120元，期限不得超過 21天，

超過者依前項（一）辦理。 

（三）校內單位或社團營隊主辦之活

動，住宿免收保證金，住宿費

四人房每人每日勤益學舍收

費 150 元，養浩學舍收費 170

元，若超過 21天則依前項

（一）之規定收費。 

（四）校外單位或營隊住宿費及保證

金除特殊情形簽准減免費用

外，住宿費四人房每人每日勤

益學舍收費 200 元，養浩學

舍收費 220元；另應繳納保證

金，保證金費用以總住宿金額

之 10%收費，不足 10,000元

則以 10,000元採計收費。 

 

 

（二）寒、暑假開始，因考試、課

程、或其他特殊原因而需延後

離宿者，以連續不中斷住宿者

為限，其住宿費從離宿規定期

限之隔日起算按日收費，每人

每日 100元，期限不得超過

21天，超過者依前項（一）

辦理。 

 

（三）校內單位或社團營隊主辦之

活動，住宿免收保證金，住宿

費四人房每人每日收費 150 

元，若超過 21天則依前項

（一）之規定收費。 

 

（四）校外單位或營隊住宿費及保

證金除特殊情形簽准減免費

用外，住宿費四人房每人每

日收費 200 元，並繳納

10,000 元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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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記點實施規定」條文修正案總說明 

依據本校 112年度學生宿舍營運情況，並配合實際作業需要，進行本要點相關條

文修正，其修正內容說明如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記點實施規定」」條文逐條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依生活公約內條文訂定下列各項記點標

準： 

項

目 

說明事由 扣點

數 

備

註 

整

潔

衛

生 

1-1 隨意晾晒衣物有礙

觀瞻者。 

1-2 寢室內務凌亂者。 

1-3 寢室垃圾不清理，

影響同寢室或周邊

寢室作息者。 

1-4 寢室個人物品，書

籍隨意丟放者。 

1-5 未配合學校各項環

保措施、推動節能

省碳，減少宿舍各

項能源之浪費者。 

1-6 未經核准隨意張貼

傳單、海報者。 

 

 

1 點 

 

2-1 清潔值日執行不

力、怠忽工作或無故

不到者。 

2-2 寢室、走道、樓梯口任

意停放腳踏車或堆放

雜物者。 

2 點 
 

3-1 於公共區域亂丟垃

圾者。 

3-2 未依規定實施垃圾

分類者。 

3點 
視

情

節

【

六、依生活公約內條文訂定下列各項記點標

準： 

項

目 

說明事由 扣點

數 

備

註 

整潔

衛生 

1-1 隨意晾晒衣物有礙

觀瞻者。 

1-2 寢室內務凌亂者。 

1-3 寢室垃圾不清理，影

響同寢室或周邊寢室

作息者。 

1-4 寢室個人物品，書籍

隨意丟放者。 

1-5 未配合學校各項環保

措施、推動節能省

碳，減少宿舍各項能

源之浪費者。 

 

 

 

 

 

1 點 

 

2-1 清潔值日執行不力、

怠忽工作或無故不到

者。 

2-2 寢室、走道、樓梯口任意

停放腳踏車或堆放雜物

者。 

2 點 
 

3-1 於公共區域亂丟垃圾

者。 

3-2 未依規定實施垃圾分

類者。 

3-5點 
視

情

節

【

因 應 學

生宿舍

營運情

況，並

配合實

際作業

需要，

進行本

要點相

關條文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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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桌椅、門窗、櫥櫃、

牆壁、天花板等現

有設施(備)亂畫  

（噴）塗字者。 

4-2 宿舍內禁止飼養動

物，違反者。(以次

為單位) 

 5點 
並

服

愛

舍

服

務2

小

時

】。 

秩序

紀律 

1-1 交誼廳、會客室等

公共空間陳列之報

刊、雜誌、文康器

材、桌椅，累犯者

加倍。 

5點 

 

1-2 未依規定請假者。 

1-3 門禁實施後晚歸

者，採累計記點，

每一次記1點，依此

類推，記滿10點勒

令退宿。 

2點 

 

 

1-4 離開寢室未將門禁

卡、鑰匙隨身攜帶。 
   1點 

 

秩序

紀律 

2-1 寢室床位未經宿舍

輔導員以及幹部許

可任意調換者。 

2-2 經幹部通知執行愛

舍勞動服務無故不

到者 (包含住宿減

免服務時數同

學) 。 

2-3 未依規定將助行

工具需放置在指

定位置者。 

2-4 在宿舍內喧嘩(晚點

過後加重處分)、爭

吵、運動(奔跑)

等，防礙安寧秩序

者。 

 

 

 

3點 

 

 

 

  

 

4-1 桌椅、門窗、櫥櫃、

牆壁、天花板等現有

設施(備)亂畫（噴）

塗字者。 

4-2 宿舍內禁止飼養動

物，違反者。(以次為

單位) 

 5-7點 
並

服

愛

舍

服

務2

小

時

】。 

秩序

紀律 

1-1 交誼廳、會客室等公

共空間陳列之報刊、

雜誌、文康器材、桌

椅，累犯者加倍。 

1-2 門禁實施後晚歸者，採

累計記點，每一次記2

點， 依此類推，記滿

10點勒令退宿。 

1-3 離開寢室未將房卡隨

身攜帶。 

 

 

 

 

1-2點 

 

秩序

紀律 

2-1 寢室床位未經宿舍

輔導員以上幹部許

可任意調換者。 

2-2 經幹部通知執行愛

舍勞動服務無故不

到者。 

 

 

2-3 未依規定將助行工

具需放置在指定位

置者。 

2-4 在宿舍內喧嘩(晚點

過後加重處分)、爭

吵、運動(奔跑)等，

防礙安寧秩序者。 

2-5 無故未參加宿舍重

 

 

 

3-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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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無故未請假宿舍重

要集會者(如消防

疏散演練及住宿

生座談會)。 

2-6 不遵守宿舍輔導

員、自治幹部規

勸、宣導、制止、

指揮。(視情節輕

重) 

3-1 宿舍為禁煙區，在宿

舍範圍內吸煙者。 

 

 

5點 

不予

銷

點，

達2

次退

宿 

並沒

收 

屢犯

者予

以勒

令退

宿 

3-2 於宿舍區內打麻

將、喝酒者(含酒精

飲料)。 

3-3 代為點名者與被

代點名者。 

2點 

法
治
安
全
 

1-1 住宿生應隨手關閉

各門禁大門，並留意

陌生人進出宿舍，以

免影響全體住宿生

住宿安全。  

1-2 宿舍區裝設刷卡門

禁管制，不得借取他

人學生證或臨時證

使用。 

1-3 住宿生汽、機車及腳

踏車未依定停放者。 

1-4 違反其他足以影響
安全相關事項。 

 

 

 2點 

 

要集會者(如消防疏

散演練及住宿生座

談會)。 

2-6 不服從宿舍輔導

員、自治幹部規

勸、宣導、制止、

指揮。(視情節輕

重) 

3-1 宿舍為禁煙區，在宿

舍範圍內吸煙者。 

 

3-2 於宿舍區內打麻將、

喝酒者(含酒精飲

料)。 

 

3-3 代為點名者與被代

點名者。(屢犯者予

以勒令退宿) 

 

 

 

5-7點 

 

 

 

法
治
安
全
 

1-1 住宿生應隨手關閉各

門禁大門，並留意陌

生人進出宿舍，以免

影響全體住宿生住宿

安全。  

1-2 宿舍區裝設刷卡門

禁管制，不得借取他

人學生證或臨時證

使用。 

1-3 住宿生汽、機車及腳

踏車未依定停放者。 

1-4 違反其他足以影響安
全相關事項。 

 

 

1-3點 

 

2-1 私自裝接電器，如電

湯匙、冷氣、冰箱、

電磁爐、電鍋、電視

等。 

 

2-2 擅動宿舍裝設之防

 

 

 

 

 

禁

用

物

品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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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私自接裝或配置電

器、電線，如電湯

匙、冷氣、冰箱、電

磁爐、電鍋、電視、

快煮鍋、配電箱等。 

2-2 擅動宿舍裝設之防

災器材、設備等；

如滅火器、逃生梯

等。 

2-3 在宿舍內私自炊膳

者 (非簡易廚房

內) 。 
2-4 破壞宿舍一般公物

者（另須賠償或恢復
原狀）。 

 

 

 3點 

禁

用

物

品

項

目

依

宿

舍

自

治

委

員

會

訂

定

公

告

。 

3-1 在宿舍區使用危險

物、易燃物，如酒

精、瓦斯、煙火等。

(得依情節輕重另

送校規懲處) 

3-2 危害公共安全之行

為，如燃燒紙張及

物品等。(得依情節

輕重另送校規懲

處) 

3-3 禁止以障礙物或其

他各種方式使刷卡

門失效 (包括任意

按壓緊急鈕進出

者，屢犯者予以勒令

退宿) 

 

 

  5點 

若

因

宗

教

行

為

如

燃

香

或

供

燈

等

，

經

報

備

許

可

者

例

災器材、設備等；如

滅火器、逃生梯等。 

2-3 在宿舍內私自炊膳

者。(房內) 
2-4 破壞宿舍一般公物者

（另須賠償或恢復原
狀）。 

 

 

3-5點 

依

宿

舍

自

治

委

員

會

訂

定

公

告

。 

3-1 在宿舍區使用危險

物、易燃物，如酒

精、瓦斯、煙火等。

(得依情節輕重另送

校規懲處) 

3-2 危害公共安全之行

為，如燃燒紙張及

物品等。(得依情節

輕重另送校規懲

處) 

3-3 禁止以障礙物或其

他各種方式使刷卡

門失效 (包括任意按

壓緊急鈕進出者，屢

犯者予以勒令退宿) 

 

 

5-7點 

若

因

宗

教

行

為

如

燃

香

或

供

燈

等

，

經

報

備

許

可

者

例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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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4-1 酗酒滋事者。 

4-2 有鬥毆行為者。 

4-3 有偷竊行為者。 

4-4 有偷拍行為者。 

4-5 有賭博行為者。 

4-6 蓄意破壞宿舍重要

安全設施(備)者

（另須賠償或恢復

原狀）。 

4-7 在寢室內存放危險

或違禁物品者。 

4-8 擅自讓非住宿生進

入寢室區者。 

4-9 私自頂讓床、霸佔

床位或排斥他人

進入。 

4-10 利用網路從事不

法行為。 

4-11 攀爬圍(隔)牆、窗

戶、屋頂、鐵絲網

者，需照價賠償。 

4-12妨礙公共秩序及
善良風俗者。 

 

 

 

 

 

 

退

宿 

犯

有

表

列

情

形

之

一

者

，

予

以

勒

令

退

宿

並

視

情

節

輕

重

移

送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懲

處

，

並

取

消

 4-1 酗酒滋事者。 

4-2 有鬥毆行為者。 

4-3 有偷竊行為者。 

4-4 有偷拍行為者。 

4-5 有賭博行為者。 

4-6 蓄意破壞宿舍重要

安全設施(備)者（另

須賠償或恢復原

狀）。 

4-7 在寢室內存放危險或

違禁物品者。 

4-8 擅自帶入異性逗留於

寢室區域者。 

4-9 私自頂讓床、霸佔床

位或排斥他人進

入。 

4-10 利用網路從事不法

行為。 

4-11 攀爬圍(隔)牆、窗

戶、屋頂、鐵絲網

者，需照價賠償。 

4-12妨礙公共秩序及善
良風俗者。 

 

 

 

 

 

 

退

宿 

犯

有

表

列

情

形

之

一

者

，

予

以

勒

令

退

宿

並

視

情

節

輕

重

移

送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懲

處

，

並

取

消

在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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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學

期

間

住

宿

資

格

。 

七. 住宿學生收到預警單時，應立即確認

是否有誤並簽名負責，於當學年結束

前(每年7月31日前)完成所有記點銷點

工作，如未銷完之記點，將依校規懲

處，每1至3點記申誡乙次、4至6點記

申誡2次、7至9點記小過乙次；另10點

以上除簽奉退宿，且在學期間不得再

申請學生宿舍住宿以外，亦應於當學

年結束前(每年7月31日前)完成所有記

點銷點工作，如未銷完之記點，將依

校規懲處，每1至3點記申誡乙次、4至

6點記申誡2次、7至9點記小過乙次辦

理。 

 

期

間

住

宿

資

格

。 

 

 

 

 

 

 

 

 

 

 

 

 

 

 


